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2016 年 12 月 15 日专家组通过了浙江省电力设计院所编制的《平湖独山港

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公用热电联产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本项目将环境保护

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的要求，落实

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施工简况 

平湖独山港环保能源有限公司公用热电联产项目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

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了保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

了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建设项目于 2018 年 3 月开工，项目终期建成 3×180t/h 高温高压流化床锅

炉+3×CB15MW 汽轮发电机组、500t/d 规模的污泥干化系统。项目一阶段验收 1

×180t/h 高温高压流化床锅炉，可实现供热量 177×104GJ/a，污泥干化系统可干

化污泥 500t/d，已于 2022 年 3 月通过阶段性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剩余的 2×180t/h

高温高压流化床锅炉及 3×CB15MW 汽轮发电机组，已于 2022 年 9 月份完成并

调试。本次整体验收内容为 3×180t/h 高温高压流化床锅炉及 3×CB15MW 汽轮

发电机组、污泥干化系统可干化污泥 500t/d 及其相关配套设施。 

验收组与会人员现场检查了该项目环保设施（废水、废气、噪声、固废）的

建设和运行情况，听取了建设单位对环保执行情况的汇报、验收报告编制单位（浙

江碳诚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对验收监测报告的介绍。经现场检查，该项目不

存在《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中第八条

所列验收不合格的情形，验收工作组原则同意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1.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新建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均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公司内部设有负责环境管理的机构，制订了相应的环境管理制度和环保设施

操作规程，并设有专职环保管理人员，使公司的环保管理工作有了机构和制度上

的保障。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建设单位委托浙江环境监测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平湖独山港环保能源有限公

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将预案报送嘉兴市生态环境局平湖分局备案，备

案编号为：330482-2021-056-M。建设单位根据应急预案的要求配备了相应的应

急救援物资和设备。 

（3）环境监测计划 

企业按照环境影响报告书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

将定期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监测单位开展环境监测工作。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对照环评批复要求该项目废气及废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及平衡替代削减

量见下表： 

表 2-1 项目整体验收主要污染物总量指标及平衡情况 

种类 项目 排放量（t/a） 削减替代比例 所需削减替代量（t/a） 

大气污染物 

SO2 87.24 1:2 174.48 

NOX 124.68 1:2 249.36 

烟（粉）尘 15.79 1:2 31.58 

汞 0.072 1:1.05 0.076 

水污染物 
CODcr 5.91 1:2 11.82 

氨氮 0.60 1:2 1.20 

无淘汰落后产能。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设置以厂界外扩 300m 的距离为环境防护距离，本项目附近敏感点已

全部拆迁，拆迁后 300 米范围内无居民等敏感目标，环境防护距离可以得到保

证。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无 

3 整改工作 



 

 

根据验收意见，已完善公众调查内容。监测数据异常的说明：平湖独山港环

保能源有限公司污泥为平湖独山污水处理有限公司污泥，独山污水处理厂污泥特

性稳定，本次污泥干化废水进口处的 COD 在 120mg/L 至 200mg/L 之间，该公司

日常自行监测数据也在 200mg/L 以内，说明该污水厂污泥的有机物含量不大；

根据企业提供的信息，本批次烟煤较设计煤种灰分有所不同，因此进口颗粒物浓

度较低；公司建成后处于工业园区，北侧中山路、东侧白沙路均有大量运输车辆

通过，因此昼夜厂界噪声变化较大。 

企业已做好危废暂存间防腐及防渗工作，规范设置危废标识牌，一般固废分

类存放至合理区域；污泥干化负压系统调整负压，保证废气不外溢；煤堆场增加

隔离带，防止堆煤外溢。 

进一步加强风险防范，储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定期开展演练；制定环境风险

排查制度，定期开展环境安全风险自查。严格按照排污许可证要求落实自行监测

工作，按照企业信息公开的要求主动公开企业相关环境信息。 

 


